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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

规则起草。

本文件由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卫生健康能力建设和继续教育中心、中山大学附属第八医院(深圳福田）、

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北京大学深圳医院、宝安区人民医院集团、深圳市职业技术学院、香港理工大

学、福田区妇幼保健院、福田区第二人民医院、福田区慢性病防治院、龙岗区中医院、龙华区人民医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余贺杲、吴华、赖金明、孙文民、李阳、丁小容、楚斯垠、马亮、唐永艳、杨

志娟、张春茹、张福英、温双双、黄循新、姚国仙、戴利、牛耿、黄金月（香港）、王少玲（香港）、

张培红、胡芹、彭金玲、胡文芳、温丽芝、王小青、陶艳玲、任青卓、许幸之、陈澄、曾碧静、李海林、

许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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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慢性病发病率的增高，以医院为中心的医疗卫生服务模式已难以满足患者长期、

连续的健康照顾需求。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在《促进护理服务业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卫医发〔2018〕

20号）中提出，要充分考虑不同人群的健康特征和护理服务需求，统筹发展机构护理、社区和居家护理

以及其他多种形式的护理服务。

居家护理作为医疗机构服务的延伸，为有照护需求的患者提供专业、便利的护理服务，可作为住院

治疗模式的延续和补充，达到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及维护健康的目标。目前由于居家护理服务内容、服

务流程、服务要求以及服务保障相关内容的缺乏统一要求，使得居家护理长期以来难以规范化管理。

为明确居家护理的内涵、服务内容、服务要求、服务流程、人员要求以及设施设备要求，特制定本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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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家护理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居家护理服务的服务原则、服务内容及要求、服务流程、服务保障。

本文件适用于深圳市辖区内以社区健康服务机构为主要依托机构的居家护理服务团队的服务提供，

以其他医疗机构为主要依托的居家护理服务团队可参考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指南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指南。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指南。

WS/T 313 医务人员手卫生规范

3 术语与定义

3.1

居家护理 home care

护士为有护理需求、适宜在家进行护理的服务对象,在其居住环境中提供个性化的专业护理服务，

达到预防疾病、促进健康及维护健康的护理过程。

3.2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bio-psychological-social medical model

在已有生物医学的基础上，加强心理和社会因素的研究和调控，通过生物、心理、社会相统一的整

体水平来理解和防治疾病的一种模式。

3.3

产褥期 puerperium

胎盘娩出后至母体全身各器官（除乳房以外）恢复或接近未孕状态所需的一段时期。

注：一般为6周。

3.4

新生儿 newborn

胎儿娩出母体并自脐带结扎起，至出生后满28天期间的婴儿。

3.5

老年人 the aged

年满60周岁的自然人。

[来源：SZDB/Z 231-2017,3.1]

3.6

临终者 terminally ill 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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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有医疗技术水平条件下，所患疾病已没有被治愈希望，且病情不断恶化，并被认定预期生命不

超过六个月的人。

[来源：DB44/T 1984-2017,3.1]

4 服务原则

居家护理服务人员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除遵守护士执业道德规范和医疗卫生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外，

还应遵守以下原则：

——综合性原则：以社区护士为主体，与医生、临床药师、康复治疗师、心理治疗师、营养师等建

立合作伙伴关系，应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个体化原则：以服务对象的需求为导向，注重人文关怀，尊重服务对象的生命、价值观、风俗

习惯和宗教信仰；

——赋能原则：激发服务对象及其监护人的潜能和主动参与意识，培养自我健康管理的能力；

——协调性原则：为服务对象协调所需的健康领域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延续性原则：将专业化护理向家庭、社区辐射，为服务对象提供全面、全程、专业和人性化的

延续性居家护理服务；

——安全性原则：服务项目安全有效、医疗风险低、易操作实施，消毒隔离达标。

5 服务内容及要求

5.1 一般人群

5.1.1 建档

应为服务对象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并及时更新和完善。电子健康档案必须符合《国家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规范（第三版）》的要求。

5.1.2 护理评估

应根据服务对象的健康需求，对其以下方面开展评估：

——营养状况，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体重指数；

 营养风险筛查。

——心理状况，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自我概念评估；

 认知功能评估；

 情绪和情感评估。

——家庭功能，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家庭成员；

 家庭类型；

 家庭结构；

 家庭资源；

 健康照护功能；

 家庭压力。

——社会支持系统，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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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感支持；

 实物或工具支持；

 信息支持。

——居家环境，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般居室；

 厨房；

 浴室；

 楼梯（包括室内和室外常用区域）。

5.1.3 健康管理

5.1.3.1 应根据服务对象的护理评估结果和健康需求，至少提供以下个体化健康管理服务：

——周期性体检，包括以下内容：

 健康检查时间；

 健康检查项目。

——运动指导，包括以下内容：

 运动种类；

 运动强度；

 运动时间；

 运动频率；

 运动进度；

 运动注意事项。

——营养膳食指导，包括以下内容：

 膳食的选择；

 营养的摄入量。

——心理健康指导，包括以下内容：

 心理健康评估；

 正确自我意识；

 调节健康情绪。

——疾病相关指导，包括以下内容：

 疾病的预防；

 疾病并发症的观察；

 疾病并发症的处理。

——康复指导，包括以下内容：

 康复评定；

 康复护理。

5.1.3.2 健康管理的流程应符合图 1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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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健康管理流程图

5.1.4 赋能指导

在提供护理服务过程中，应根据服务对象的护理评估结果和健康需求，利用社区适宜技术对服务对

象及其监护人进行以下赋能指导服务：

——运动赋能指导，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节能技巧；

 关节保护技巧；

 单手操作技巧；

 转移技巧；

 主动运动与被动运动。

——营养膳食赋能指导，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营养需求分析；

 健康膳食制作；

 普通饮食制作；

 特殊人群膳食制作；

 疾病膳食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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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赋能指导，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筛查与判断方法；

 心理调适指导；

 家庭支持指导；

 社会支持指导。

——疾病预防赋能指导，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指导；

 并发症的观察及处理指导。

——预防意外伤害指导。

5.1.5 辅助医疗

根据服务对象的护理评估结果和健康需要，在满足医疗安全的条件下，提供以下服务：

——口服给药指导；

——肌肉注射；

——皮下注射；

——吸氧；

——吸痰；

——伤口及造口护理；

——压力性损伤护理；

——管道护理；

——腹膜透析；

——二便护理；

——康复护理；

——中医护理，包括以下项目：

 耳穴压豆；

 穴位按摩；

 刮痧；

 艾灸；

 拔罐。

——辅助检查，包括以下项目：

 血液一般检查；

 尿常规检查；

 粪常规检查；

 心电图；

 血糖检测；

 血压检测。

5.1.6 会诊服务

5.1.6.1 在满足医疗安全的条件下，服务对象病情有需要的，居家护理团队应会同专科医生或专科护

士上门为服务对象提供会诊服务。

5.1.6.2 会诊前，应通过移动应用程序、社交软件、互联网信息服务平台、面对面等方式向服务对象

或其监护人提供会诊方案，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会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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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诊程序；

——会诊时间；

——会诊专家名单；

——会诊注意事项；

——收费详情。

5.1.6.3 会诊服务的流程应符合图 2的要求。

图 2 会诊服务流程

5.1.7 预约转诊

5.1.7.1 应为有需要转诊的服务对象，提供预约转诊服务，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为服务对象预约转诊至专业医疗机构的专科科室，并为其预约相应的专科科室、接诊医生和诊

疗时间；

——转诊后 5天内，通过通讯工具、互联网信息服务平台或其它方式主动跟进服务对象的诊疗详情

以及健康状况，并据此提供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服务。

5.1.7.2 转诊前，应先告知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转诊方案，方案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转诊程序；

——转诊注意事项；

——收费详情。

5.1.7.3 预约转诊服务应达到“精准转诊、无缝对接”的要求。

5.1.7.4 预约转诊服务流程应符合图 3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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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预约转诊流程图

5.2 特定人群

5.2.1 产褥期妇女（产妇）

5.2.1.1 一般要求

为产妇开展的居家护理服务除5.1的内容外，还应根据其健康需求提供5.2.1.2～5.2.1.8的服务项

目。

5.2.1.2 产妇护理评估

除开展5.1.2的护理评估外，还应了解产妇分娩的方式、过程及期间发生的特殊情况，并开展以下

评估：

——产后抑郁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睡眠质量；

 精神状态；

 情绪变化。

——乳房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乳房整体形态；

 泌乳量；

 乳头皲裂程度；

 乳房肿胀（炎性）程度；

 乳头扁平或内陷。

——盆底肌功能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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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阴情况；

 盆底肌力；

 阴道收缩压。

——子宫复旧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病史；

 宫底下降情况；

 恶露情况。

——伤口恢复情况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病史；

 伤口外观情况（有无渗液及炎性症状）；

 伤口疼痛情况；

 缝线是否需要拆除。

5.2.1.3 产后抑郁护理

5.2.1.3.1 指导和协助产妇适应角色的转换，并通过以下方式预防产后抑郁症：

——指导产妇健康饮食和适度锻炼；

——交流育儿知识；

——鼓励其监护人给予情感及物质上的支持。

5.2.1.3.2 根据 5.2.1.2 的产后抑郁评估结果，提供心理指导或转诊服务。

5.2.1.4 产后保健护理

应根据护理评估结果和产妇的健康需求，提供以下服务：

——向产妇讲解产褥期的卫生和保健知识，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产后康复锻炼指导。

——指导产妇做产后保健操，提高体能。

5.2.1.5 母乳喂养护理

5.2.1.5.1 指导产妇采用正确的姿势哺乳。

5.2.1.5.2 产妇泌乳量不足的，应分析原因，并据此提供以下服务：

——讲解母乳喂养相关知识，帮助产妇建立母乳喂养信心；

——开展心理指导；

——提供营养膳食指导；

——开展手法催乳；

——开展穴位按摩。

5.2.1.5.3 产妇乳头皲裂的，应向产妇讲解以下内容：

——哺乳时先吸吮损伤轻的一侧乳房，以减轻对另一侧的吸吮力；

——哺乳结束时，不应强行拉出乳头；

——哺乳结束后在乳头上抹上乳汁，自然风干，修复乳头表皮；

——每次哺乳后在皲裂处涂抹适当的滋润、消炎类药物，下次哺乳前用温水洗净；

——乳头皲裂较重的，可将乳汁挤出，用小杯或小匙喂养。

5.2.1.5.4 产妇乳头肿胀的，应向产妇讲解以下内容：

——新生儿及早吸吮，以促进喷乳反射早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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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喂哺，使乳腺管保持通畅；

——哺乳前以小毛巾湿热敷，随之柔和地按摩、拍打，利于淤积乳汁的软化及排出；

——喂哺时，先喂奶胀明显一侧，哺乳的同时按摩乳房利于淤积乳汁的排出；

——出现急性乳腺炎的，应及时就诊。

5.2.1.5.5 产妇乳头扁平或内陷的，应提供以下服务：

——哺乳指导；

——乳头伸展练习指导；

——乳头牵拉练习指导；

——注射器真空抽吸治疗。

5.2.1.6 盆底肌康复护理

根据盆底肌功能评估结果，提供以下服务：

——盆底肌肉训练指导；

——家庭功能康复器使用指导。

5.2.1.7 子宫复旧护理

5.2.1.7.1 根据子宫复旧评估结果，提供以下服务：

——产后保健操；

——子宫按摩法；

——中医护理。

5.2.1.7.2 无法通过 5.2.1.7.1 达到良好的子宫复旧的，应及时对产妇进行转诊。

5.2.1.8 体重管理

根据产妇的体重，提供以下服务：

——指导产妇或其主要照顾者掌握食物热量的计算方法；

——提供饮食营养配餐指导；

——开展运动指导。

5.2.2 新生儿

5.2.2.1 一般要求

为新生儿开展的居家护理服务除5.1的内容外，还应根据其健康需求提供5.2.2.2～5.2.2.11的服务

项目。

5.2.2.2 新生儿护理评估

除开展5.1.2的护理评估外，还应通过观察、询问、检查对新生儿进行全面评估：

——观察与询问居家环境、新生儿喂养、睡眠、精神、面色、哭声、吮吸力大小、大小便及疫苗接

种情况；

——检查以下内容：

 体温、体重、身长、口腔黏膜、胸围；

 头围和形状、囟门；

 呼吸频率是否正常；

 脐部是否干燥；



DB4403/T 107—2020

10

 臀部皮肤及黏膜情况；

 有无黄疸、外伤、畸形、湿疹；

 四肢关节活动度、臀纹、肌张力及有无水肿；

 生殖器外观是否正常。

5.2.2.3 新生儿赋能指导

除提供5.1.4服务外，还应对新生儿家属开展以下项目的赋能指导：

——抚触操作；

——沐浴；

——喂养；

——睡眠；

——眼部护理；

——口腔护理；

——鼻塞护理；

——意外伤害防范；

——基本急救知识。

5.2.2.4 黄疸护理

5.2.2.4.1 新生儿有生理性黄疸的，应通过以下方式提供护理：

——喂养干预：鼓励产妇采用有效的母乳喂养，至少 8 次/天，耐心喂养，根据新生儿需求调整母

乳喂养的频次和哺乳量，如少量多次、间歇喂养等，保证奶量摄入，以利于其排出胆红素；

——照护干预：指导和协助产妇监护人给新生儿多晒太阳，按时给新生儿哺乳、沐浴，注意保暖，

保持新生儿衣物及环境卫生清洁，提供舒适安全的护理环境；

——观察指导：指导和协助产妇监护人在自然光下观察皮肤黏膜、巩膜色泽，关注新生儿饮食以及

排便情况、哭闹及意识状况。

5.2.2.4.2 新生儿有病理性黄疸的，应协助提供预约转诊进行治疗，并遵循医嘱进行护理干预。

5.2.2.5 囟门护理

5.2.2.5.1 应定时清洗囟门。清洗时动作应慢、轻柔、敏捷，避免抓挠。

5.2.2.5.2 清洗囟门的用水应用温水，不宜过热。

5.2.2.5.3 囟门头皮上有黄褐色油腻性鳞屑的，应先用消毒后的棉花蘸植物油涂擦鳞屑，待软化后再

将其擦掉。

5.2.2.6 脐带护理

应向新生儿监护人宣教以下脐带护理基本知识：

——脐带残端脱落时间；

——脐带残端基本护理知识和注意事项；

——脐炎识别方法；

——脐疝基本知识。

5.2.2.7 皮肤护理

5.2.2.7.1 沐浴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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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向新生儿监护人讲解以下内容：

——沐浴时间不应在吃奶前后 1小时内；

——室温宜保持在 26℃～28℃（包括 26℃和 28℃）间；

——沐浴前，应检查指甲长短。指甲过长的，应剪短；

——沐浴应在浴盆内进行，不应使用流动水冲洗。准备洗澡水时，应先放冷水后放热水，并用水温

计测试水温，水温应在 38℃～40℃（包括 38℃和 40℃）间；

——沐浴过程的注意事项：

 注意观察新生儿面色及反应，动作敏捷轻柔，注意保暖；

 全程抱牢新生儿，不应离开新生儿 0.5m 外；

 注意新生儿安全，避免溺水和烫伤等意外事件。

5.2.2.7.2 抚触护理

应向新生儿监护人讲解以下内容：

——单次抚触护理的时长不应超过 10 分钟；

——抚触护理宜选择洗澡后、饭后 1小时或睡前；

——抚触护理过程中，室温应保持在 26～28℃，室内无对流风。

5.2.2.8 臀部护理

5.2.2.8.1 应指导新生儿监护人在新生儿大小便后按以下要求清洗臀部：

——水温应在 38～40℃，不应过热或过冷；

——清洗过程中，应注意给新生儿保暖，防止受凉和烫伤；

——清洗时，动作应轻柔，不应用毛巾直接擦洗，女婴应从前向后清洗臀部；

——洗后应用毛巾轻轻吸干。

5.2.2.8.2 应向新生儿监护人讲解以下内容：

——尿布换洗应频繁，宜 2～3 小时更换 1 次；

——应选择柔软、吸水性好的尿布；

——尿布的包裹应松紧适宜；

——臀部保持清洁干燥，局部涂抹护臀霜，保持皮肤滋润度；

——尿布疹严重者可遵医嘱局部用药，涂抹时应使用棉签蘸在皮肤上轻轻滚动，不应上下刷抹。无

明显效果的，应及时进行转诊。

5.2.2.9 排泄护理

5.2.2.9.1 大便

应指导新生儿监护人掌握以下内容：

——大便次数、量及性质的观察方法和注意事项；

——排便困难的，可顺时针按摩腹部，适当按摩新生儿肛门口。

5.2.2.9.2 小便

应指导新生儿监护人掌握以下内容：

——小便次数、量及性质的观察方法和注意事项；

——小便频率少于 6 次/天的，应指导新生儿监护人及时增加喂奶量；

——尿液发白、变红或浑浊的，应指导新生儿监护人及时就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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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10 睡眠护理

指导新生儿监护人掌握以下睡眠护理知识：

——减少夜晚的刺激；

——喂夜奶的注意事项；

——为新生儿建立昼夜意识的技巧。

5.2.2.11 新生儿意外伤害防范指导

5.2.2.11.1 窒息

指导新生儿监护人掌握以下知识：

——看护新生儿时，不应让其离开视线范围；

——对易发生事故的情况有预见性；

——睡眠环境中危险因素排查；

——防吐奶及呛奶技巧；

——窒息的紧急处理方法。

5.2.2.11.2 外伤

5.2.2.11.2.1 排查新生儿居室环境中导致坠伤或碰伤的因素，并对此提供应急处理指导。

5.2.2.11.2.2 指导新生儿监护人掌握防烫伤知识及烫伤的应急处理技巧。

5.2.3 老年人

5.2.3.1 一般要求

为老年人开展的居家护理服务除5.1的内容外，还应根据其健康需求提供5.2.3.2～5.2.3.6的服务

项目。

5.2.3.2 老年人护理评估

除开展5.1.2护理评估外，还应开展以下评估：

——吞咽功能；

——跌倒风险；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睡眠状况；

——皮肤情况；

——排便情况；

——认知功能状况；

——疼痛。

5.2.3.3 吞咽障碍护理

老年人存在吞咽障碍的，应提供以下服务：

——进食指导，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合理进食体位的选择；

 合理食物形态的选择；

 合理进食工具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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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进食方式的选择。

——吞咽功能锻炼，具体包括但不限于：

 面部肌肉锻炼；

 舌肌运动锻炼；

 软腭的训练；

 呼吸训练。

5.2.3.4 防跌倒护理

5.2.3.4.1 对老年人的居住环境进行评估，识别可能导致老年人跌倒的危险因素，并提出改善建议。

5.2.3.4.2 指导老年人掌握跌倒自救技巧。

5.2.3.5 压力性损伤护理

5.2.3.5.1 指导和协助老年人预防压力性损伤，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讲解压力性损伤知识；

——定时变换体位，避免局部长期受压；

——选择合适的支撑面；

——做好皮肤护理，保持床铺整洁；

——进行营养评估。

5.2.3.5.2 老年人出现压力性损伤的，应按照以下要求进行处理：

——压力性损伤为 1 期的，应加强翻身，避免发红区域继续受压，避免摩擦、潮湿及排泄物对皮肤

的刺激；

——压力性损伤为 2 期的，应采用医疗设备抽取水疱液体，并在患处消毒处理；

——压力性损伤为 3 期或 4期的，应清除坏死组织、控制感染、管理渗液、促进肉芽组织生长及上

皮化；

——压力性损伤不可分期的，应清除坏死组织；

——压力性损伤为深部组织损伤的，应减少局部压力和剪切力、改善微环境，并按以下要求开展服

务：

 有水疱的，应采用 2 期的要求进行处理；

 有焦痂的，应按不可分期的要求进行处理，不应进行强烈和快速地清创。

5.2.3.6 排泄护理

5.2.3.6.1 便秘护理

老年人有便秘的，应提供以下服务：

——根据老年人健康状况提供药物治疗；

——人工取便；

——心理疏导；

——中医理疗；

——排便习惯训练；

——调整饮食习惯。

5.2.3.6.2 大便失禁护理

老年人存在大便失禁的，应提供以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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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护理；

——心理疏导；

——饮食指导。

5.2.3.6.3 尿失禁护理

老年人存在尿失禁的，应提供以下服务：

——皮肤护理；

——用药指导：根据医嘱使用药物，观察药物副作用；

——心理疏导；

——盆底肌肉训练指导；

——失禁护理产品选择指导；

——失禁辅助用具使用指导；

——饮食与饮水指导。

5.2.3.7 认知功能状况护理

老年人存在认知功能障碍的，应及时提供转诊服务，并为其监护人提供护理建议。

5.2.3.8 疼痛护理

老年人存在疼痛的，应进行详细分析，并按照以下要求提供服务：

——属于服务能力范围的，应引导老年人寻找疼痛原因，根据原因提供相应的护理；

——超出服务能力范围的，应提供转诊服务。

5.2.4 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

5.2.4.1 一般要求

为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开展的居家护理服务除5.1的内容外，还应根据其健康需求提供5.2.4.2～

5.2.4.5的服务项目。

5.2.4.2 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护理评估

除开展5.1.2护理评估外，还应开展对以下可改变的危险因素的评估：

——高钠、低钾饮食；

——超重和肥胖；

——饮酒；

——吸烟；

——精神紧张；

——缺乏运动；

——饮食不规律、熬夜；

——其他危险因素。

5.2.4.3 监测指导

5.2.4.3.1 根据高血压患者的健康需求，指导和协助其完成以下操作：

——制定血压监测频率；

——制定血压控制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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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血压测量方法；

——记录血压监测数据；

——合理选择测血压仪器；

——定期校准血压计；

——制定饮食处方；

——制定运动处方；

——合理用药。

5.2.4.3.2 根据糖尿病患者的健康需求，指导和协助其完成以下操作：

——制定血糖监测频率；

——制定血糖控制目标；

——掌握血糖测量方法；

——记录血糖监测数据；

——掌握测量血糖的时间；

——定期校准血糖仪；

——制定饮食处方；

——制定运动处方；

——注射胰岛素。

5.2.4.4 预防并发症护理

5.2.4.4.1 指导高血压患者预防直立性低血压：

——讲解高血压以及并发症相关知识，包括诱发因素、作用机制、预防方法等；

——讲解降压药物的使用和用药原则；

——避免剧烈运动和竞技性运动；

——缓慢改变由卧位（蹲位）转为立位的姿势；

——避免长时间洗澡；

——避免使用过热的水洗澡；

——穿弹力长袜；

——保证充分的睡眠时间；

——坚持适当锻炼，增强体质。

5.2.4.4.2 指导糖尿病患者预防低血糖：

——讲解糖尿病以及并发症相关知识，包括诱发因素、作用机制、预防方法等；

——讲解降糖药物的使用和用药原则；

——讲解低血糖症状的应急对策；

——讲解低血糖的危害；

——合理安排饮食。

5.2.4.4.3 指导糖尿病患者重视足部护理：

——观察足部的皮肤颜色、温度、感觉和末梢血运等情况，并注意有无水肿、破损、感觉异常等症

状，发现异常应及时就医；

——选择合适的鞋袜：应选择轻巧柔软、透气性好、前段宽大、圆头、有带或鞋袢的鞋子，袜子选

择以浅色、弹性好、吸汗、透气及散热性好的棉质质地为佳；

——鼓励坚持温水泡脚，水温在 37～40℃，不超过 10 分钟；

——修剪趾甲时应先用温水泡脚，修剪长度应与脚趾平齐，不宜修剪过度，防止发生甲沟炎；

——按摩足部，由趾尖向上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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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肤干燥者必要时可涂油膏类护肤品；

——不宜赤脚走路，外出时不可穿拖鞋。

5.2.4.5 用药护理

应指导高血压和糖尿病患者遵循医嘱按时按量用药，并向其强调长期药物治疗的重要性，加强其就

医遵医依从性。

5.2.5 临终者

5.2.5.1 一般要求

为临终者开展的居家护理服务除5.1的内容外，还应根据其健康需求提供5.2.5.2～5.2.5.5的服务

项目。

5.2.5.2 临终者护理评估

除开展5.1.2护理评估外，还应开展以下项目评估：

——身体状况：包括头颈部、胸腔及肺、腹部、背部、四肢、会阴部；

——意识状态、沟通能力；

——濒死症状。

5.2.5.3 疼痛及其他症状控制

应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宁疗护实践指南（试行）的通知》（国卫办医发[2017]5

号）的要求开展疼痛控制和其他症状控制。

5.2.5.4 舒适护理

应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宁疗护实践指南（试行）的通知》（国卫办医发[2017]5

号）的要求开展舒适护理。

5.2.5.5 心理支持和人文关怀

了解临终者及其监护人的心理需求，为其提供心理支持和人文关怀服务，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根据临终者的个性特点，尝试讨论有关死亡的议题，逐步减少或消除临终者和监护人的负面心

理、情绪和行为反应，适应面对死亡的话题；

——指导临终者监护人做好临终者的陪伴；

——协助临终者监护人获得社会支持；

——辅导临终者监护人准备临终者离世后的相关事宜，包括遗体护理、丧葬准备等。

6 服务流程

6.1 一般流程

居家护理流程应符合图4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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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居家护理服务流程图

6.2 申请

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向社区健康服务机构提出居家护理服务申请，并填写《居家护理服务审核申请

表》（参见附录A），提供其他必须材料。

6.3 收案条件评估

6.3.1 居家护理服务人员收到《居家护理服务审核申请表》后，应于 48 小时内评估服务对象是否符合

收案条件，评估工作应至少包括以下方面：

——服务过程中居家护理团队可能面临的风险；

——团队服务能力；

——服务对象健康状况；

——监护人的健康状况和照护技巧；

——居家环境。

6.3.2 服务过程中居家护理团队可能面临的风险应至少从以下方面评估，应记录评估内容和结果，《居

家护理服务前风险评估单》参见附录 B：

——服务环境；

——服务对象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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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对象的社交支援。

6.3.3 服务对象满足收案条件的，应向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提供《居家护理服务告知书》（参见附录

C），并签订《居家护理服务协议书》（参见附录 D）。

6.3.4 告知书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服务对象及其监护人的权利和义务；

——医疗安全；

——收费详情。

6.3.5 服务对象不满足收案条件的，社区健康服务机构应向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详细说明原因，并给

予建议。

6.4 护理

6.4.1 签订《居家护理服务协议书》后，居家护理团队应于 24 小时内完成首次护理，并填写《居家护

理首次护理评估单》（参见附录 E）。记录单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日常照护者；

——护理评估；

——居家环境评估情况，应至少涵盖以下区域：

 一般居室；

 厨房；

 浴室；

 楼梯（包括室内和室外常用区域）。

6.4.2 居家护理团队应根据首次护理情况，制定个体化护理计划。

6.4.3 护理计划应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护理频率；

——护理内容；

——护理人员。

6.4.4 居家护理团队应根据护理计划提供护理服务。

6.4.5 每次护理结束后，应及时填写《居家护理服务记录表》（参见附录 F）。记录表至少应包括以

下内容：

——体温；

——脉搏；

——呼吸；

——血压；

——意识状态；

——瞳孔直径和对光反射情况；

——心理状况；

——服务内容；

——服务提供时间；

——入室时间；

——离室时间；

——服务提供者的签名。

6.4.6 服务提供过程中，居家护理团队应着装应洁净、协调，态度应热情、耐心，举止应文明，礼仪

得体。

6.4.7 居家护理团队应按照 WS/T 313 中第 6章的要求洗手与卫生手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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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8 开展以下护理项目前，应向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说明护理风险，并签订居家护理知情同意书：

——伤口换药；

——拆线；

——压力性损伤预防；

——压力性损伤护理；

——引流管更换；

——导尿；

——管道护理；

——肌肉注射；

——雾化；

——吸痰。

6.5 结案

6.5.1 服务对象出现以下情况之一的，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可提出结案申请：

——完成治疗；

——病情好转；

——病情恶化；

——转院；

——死亡。

6.5.2 居家护理团队应于收到申请后的 48 小时内进行结案评估：

——评估结果符合结案条件的，应办理结案，并填写《居家护理结案记录表》（具体参见附录 G）；

——评估结果不符合结案条件的，应劝说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继续接收服务。

6.5.3 经劝说，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仍要求结案的，应履行告知义务，并指导服务对象或其监护人在

《居家护理结案记录表》签字。

6.6 资料归档

结案后，居家护理服务人员应按以下顺序完进行医疗文件的整理和归档：

a) 居家护理服务审核申请表；

b) 居家护理服务前风险评估单；

c) 居家护理服务告知书；

d) 居家护理服务协议书；

e) 居家护理首次护理评估单；

f) 居家护理服务记录表；

g) 居家护理知情同意书；

h) 居家护理结案记录表。

7 服务保障

7.1 人员要求

7.1.1 居家护理团队的组成要求

7.1.1.1 居家护理团队应至少 1 名社区护士。

7.1.1.2 居家护理团队宜根据居民健康需求和服务内容选配成员，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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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科医生；

——公共卫生医师；

——医生助理；

——专科医生；

——临床药师；

——专科护士；

——健康管理师；

——心理咨询师；

——康复理疗师；

——社会工作者。

7.1.2 居家护理团队人员资质要求

7.1.2.1 社区护士应至少具备以下条件：

——具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护士证书》；

——具有护师及以上职称；

——从事临床护理工作 5 年以上；

——通过是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认可的居家护理相关培训；

——无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记录及不良执业行为记录。

7.1.2.2 其他成员应具备与岗位相符的资质。

7.2 设施设备要求

7.2.1 应为居家护理团队配置居家护理访视包。

7.2.2 访视包的必备设备应符合附录 H 的要求，并根据服务对象的需求增配其他可选设备，可选设备

清单参见附录 I。

7.2.3 居家护理访视包应按期清洁保养，并填写保养记录表（参见附录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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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

附 录 A

（资料性）

居家护理服务审核申请表

《居家护理服务审核申请表》样表见图A.1。

图 A.1 居家护理服务审核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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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1 居家护理服务审核申请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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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附 录 B

（资料性）

居家护理服务前风险评估单

《居家护理服务前风险评估单》样表见图B.1。

图 B.1 居家护理服务前风险评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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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附 录 C

（资料性）

居家护理服务告知书

《居家护理服务告知书》样表见图C.1。

图 C.1 居家护理服务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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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1 居家护理服务告知书（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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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

附 录 D

（资料性）

居家护理服务协议书

《居家护理服务协议书》样表见图D.1。

图 D.1 居家护理服务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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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E

附 录 E

（资料性）

居家护理首次护理评估单

《居家护理首次护理评估单》样表见图E.1。

图 E.1 居家护理首次护理评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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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E.1 居家护理首次护理评估单（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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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1 居家护理首次护理评估单（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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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居家护理服务记录表

《居家护理服务记录表》样表见图F.1。

图 F.1 居家护理服务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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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资料性）

居家护理结案记录表

《居家护理结案记录表》样表见图G.1。

图 G.1 居家护理结案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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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G.1 居家护理结案记录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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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F

附 录 H

（规范性）

居家护理访视包必备物资清单

《居家护理访视包必备物资清单》见图H.1。

图 H.1 居家护理访视包必备物资清单



DB4403/T 107—2020

34

GG

附 录 I

（资料性）

居家护理访视包可选物资清单

《居家护理访视包可选物资清单》样表见图I.1。

图 I.1 居家护理访视包可选物资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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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附 录 J

（资料性）

居家护理访视包清洁保养记录表

《居家护理访视包清洁保养记录表》样表见图J.1。

图 J.1 居家护理访视包清洁保养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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